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
[image: image1]
 〔A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公开〕
石城管函〔2022〕30号

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
关于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86号   建议答复的函

王水林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的建议》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石林县历来高度重视城市绿化建设管理工作，在县委、县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，县城市管理局始终坚持“绿化和生态是城市第一形象、第一环境、第一基础设施、第一景观要素”的发展理念，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”要求，切实抓好城市绿化建设管理。

一、加大经费投入。为保障园林绿化日常养，石林县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专列城维费——园林绿化维护经费，专门用于园林绿化养护工作。近年来，随着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，绿地面积由2013年末的122.4万平方米增加到2022年的166.03万平方米，园林绿化维护经费也在逐年提高，2022年预算园林绿化养护经费700万元，在往年的基础上增加预算50万元。

二、多渠道筹措资金。县城市管理局结合国家文明城市建设、国家卫生县城复审、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和“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”，将增绿补绿、景观提升改造、公园设施修缮纳入“美丽县城夜游巴江”项目建设范畴。以全国文明城市复查为契机，积极对公园广场破损松动地砖、树池、花台等进行修缮，进一步完善公园广场公共设施，确保使用安全。
三、实施智慧管养。通过实施石林县城乡一体化智慧管养特许经营项目，公开招投标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园林经绿化管养，提升园林绿化品质。目前完成了招标、公示等工作，并于2022年9月28日与四川和翔科技环保有限公司签订了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乡一体化智慧管养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。一体化智慧管养项目已于2022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，目前正在有序开展移交手续。
在下步工作中县城市管理局将按照职能职责，结合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乡一体化智慧管养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内容，制定考核方案，加大监管力度，确保园林绿化精细化管养工作的落实，进一步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平。

感谢您对城市管理（园林绿化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张四红  0871-6778689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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